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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66      证券简称：音飞储存        公告编号：2017-067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乐音仓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核准的名

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公司本次投资金额和比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2,300 万美元，其中公司

认缴 345 万美元，以等值于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方式出资，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5%。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推进仓储运营业务，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音飞储存”或“公司”或“本公司”）与 Logos China Dev PJ2 HK Limited

（以下简称“Logos”）共同出资,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一家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名称为“杭州乐音仓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部门

核准的名称为准）。合资公司将投资建设杭州开发区跨境电商冷库项目。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2,300 万美元，其中公司认缴 345万美元，以等值于

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方式出资，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5%；Logos China Dev 

PJ2 HK Limited 认缴 1,955 万美元，以美元现金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85%。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10 月 11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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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对外担保，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

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合作方名称：Logos China Dev PJ2 HK Limited 

公司编号：2520243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18号中环广场 3806室 

经营范围：Investment Holding 

主要股东：Logos China Dev PJ2 Limited 

本公司与 Logos 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设立的公司名称：杭州乐音仓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核

准的名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300万元美元 

经营范围：服务；仓储（除化学危险品、易制毒化学及易燃易爆化学品）、

仓储管理、物流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装卸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智能仓储技术；批发零售；智能仓储设施及运营。

（上述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登记内容为准）。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

资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 Logos委派二名，公司委派一名。

董事的每届任期为三年，期满后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 

（二）出资期限或者分期出资安排 

合资公司董事会就每次出资的期限及总金额作出决议后，公司及 Logos

均应按照董事会确定的出资期限及该期出资的总金额根据各自在合资公司

的股权比例向合资公司履行相应出资。 

（三）合资公司的宗旨是取得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在合资公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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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在项目地块上建设物流配送中心，通过加

强投资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发挥双方各自的特长，使双方获得满意的经济

效益，并促进杭州市出口加工区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四）履行期限 

合资公司的合资期限为 30 年，自合资公司的成立日起计算。原期限届

满时，如合资各方协商同意延长合资期限的，应当在合资期限届满前的一百

八十天向审批部门申请延长合资期限。本合同的期限应在合资公司合资期限

届满时届满。 

（五）争议解决方式 

由于或有关本合同或者本合同的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而引起

的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要求都应首先通过公司及 Logos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该协商应在合资一方向合资另一方送达要求协商的书面请求后立即开始。 

如果请求送达后三十天内不能解决该争议，涉及争议的合资任何一方可

将该争议提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根据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

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员人数应为三人，合资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由

双方选定的两位仲裁员任命第三位仲裁员，如果未能就第三位仲裁员的任命

达成协议，则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任命第三位仲裁员。仲裁应以

中文进行。仲裁员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而且该裁决可由具

有司法管辖权的任何法院强制执行。 

（六）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经合资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正式签字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合资公司将投资建设杭州开发区跨境电商冷库项目，项目包含冷

库、保鲜库、恒温库、普通保税库及配套设施，建筑面积约 4万平米，是综

合类大型仓库。公司为该项目指定供应商，提供符合本项目要求的仓储自动

化设备。公司将应用“货架+机器人=自动化仓储物资系统的解决方案”，提

供适用于冷冻、冷藏物流仓储、加工、配送一站式进口食品物流中心的智能

冷链仓储、智能冷链运营。 

项目建成后，公司拟通过合资方式，设立轻资产的项目运营管理公司负

责项目的运营，为客户提供商检、报关、仓储、加工、分拣、配送服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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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税、金融服务，收取租金或其他费用。 

（二）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合资公司 15%的股权，该合资

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将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更。 

六、重大风险提示 

合资公司成立后，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

等因素影响，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防范和应对。 

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跟进相关项目具体合作事宜，

并依法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1日 


